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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北 工 程 建 设

简 报
（第 12 期）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局 2024 年 5 月 31 日

辽宁沈阳市发布 2024 年第 1 号林长令

全力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

近日，辽宁省委副书记、沈阳市委书记、市林长王新伟，沈

阳市委副书记、市长、市林长吕志成签发 2024 年第 1 号市林长

令——《沈阳市关于全力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和做好国土绿化

工作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，要求全市各级林长高质量

推进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暨“三北”工程六期工作任务落实，推动

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取得阶段性胜利，为筑牢祖国北方绿色屏障贡

献沈阳力量。

《决定》要求，要勇担使命，坚决扛起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政

治责任。要强化组织领导，按照“市统筹、县主体、乡组织、村

实施”要求，建立各级林长负总责、各级副林长分区负责、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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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到责任区的工作机制，明确部门职责及人员分工，形成责任、

任务和落实清单，实施清单化管理、项目化落实、工程化推进；

要将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任务纳入林长制督查考核体系，实行全链

条、全过程、全要素、全方位督查；要组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工

作专班，专人专职专责推动工作落实，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任务。

要坚持规划引领，围绕构建“一屏一带、两山七水多廊”“北美

南秀，东山西水”防沙治沙生态空间发展格局，立足“多造林、

造好林、管好林、用好林”，统筹推进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暨“三

北”工程六期、矿山治理、湿地修复等重点工程，落实 2024 年

“三北”工程六期任务 17 万亩。要坚持系统治理，以防沙治沙

为主线，做好治沙、治田、治水、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系统治理。

以阻沙为目标，加强重点风口、流动沙丘的区域防治；以固沙为

目标，推广优良固沙品种，采取混交造林；以治沙为目标，对轻

度沙化耕地实施地力培肥治理和保护性耕作；以抑沙为目标，加

大裸露河床治理力度，优化边坡草木配置，栽植抗性强的灌木。

《决定》指出，要精准实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任务，强化工

程管理，坚持依法规范造林项目管理，按照“一县一策”“一地

一策”原则，积极推进乡镇(林业站)、林地所有者和监理公司“三

监理”监督机制；实施造林主体质量评估、县级自查和市级抽查

“三检查”管理机制；严格按照造林设计标准，对苗木规格、树

种选择、整地标准、栽植技术、浇水保活、养护管理等环节加强

监管，保证工程整体进度和质量；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，落实

综合防治措施。坚持共治共享，打破行政区域界限，强化与周边

地区协同治理，建立市、县两级联合治理会商机制，实行联防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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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。营造绿化氛围，各地区、各部门要持之以恒开展义务植树活

动，创新组织方式、丰富尽责形式，提高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。

要组织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》《辽宁省防沙治沙条

例》主题宣传实践活动，大力弘扬沈阳“一张蓝图绘到底，一茬

接着一茬干，几代人薪火相传”的防沙治沙光荣传统，营造全社

会参与绿化美化的良好氛围；加大宣传力度，选树先进典型，发

挥榜样激励带动作用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沙治沙、共建美丽

沈阳的良好氛围。

《决定》强调，要全面落实省总林长令工作要求，科学开展

国土绿化，严格落实遏制耕地“非农化”、防止“非粮化”要求，

优化国土农林牧土地利用结构，合理确定耕地、林地空间管控指

标及其他地类的分布，严格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控，留足留够必

要的生态空间，科学抓好林业生态、经济、社会效益建设，确保

“三生”和谐发展；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，确保国土绿化用地安

排合理合规；结合城市更新改造,采取拆违建绿、留白留璞增绿

等方式，增加城市绿地，加强口袋公园建设；紧密结合推进农村

人居环境整治，充分利用产生的空闲地，以及村庄“四旁”隙地

等可绿化用地，加强村庄绿化美化建设；加强路、沟、渠等通道

绿化；持续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。

《决定》指出，要积极推进绿富同兴，坚持“治沙与致富、

增绿与增收”治理理念，积极推广林草、林药、林菜等复合经营

模式，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和林下经济。积极推进林下种植、养

殖等立体复合生产模式积极推广沙区实用技术、鼓励发展节水型

经济林树种为主的特色种植产业，以及沙地设施农业、养殖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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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选用耐干旱、抗风沙、抗盐碱树种草种，推广行之有效治理

模式、技术。持续推进提质增效，坚持走科学、生态、节俭的绿

化发展之路，科学编制规划、设计；推动建立以政府为主导、国

有林场为主体的集体林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管理制度；加快对疏林

地、灌木林进行提质增效，加强退化林修复和以中幼龄林为重点

的森林抚育，总结推广成熟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模式，充分利用现

有林地草地资源，提升森林覆盖率，提高林分质量。严禁违背自

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急功近利绿化行为，严禁大规模频繁更换行

道树种等行为。

发送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司局、直属单位。

三北地区各省（区、市）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林业和草原局。（本期印 40 份）


